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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零二六年五月六日  文件 F E H C  1 3 / 2 0 2 6  

資 料 文 件   

 

沙田區議會  

食物環境衞生委員會  

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食肆設置露天座位的新申請機制及安排  

 

目的  

 

   本 文 件 旨 向 沙 田 區 議 會 簡 介 由 今 年 四 月 一 日 起 食 肆 設 置

露天座位的新申請機制及安排。  

 

背景  

 

2 .  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一 直 致 力 在 不 影 響 衞 生 和 食 物

安全的前提下，簡化食物業牌照發牌程序，便 利申請人遵辦發牌條

件以取得所需牌照／准許證，並盡量縮短審批時間。  

 

3 .    行 政 長 官 在 二 零 二 五 年 《 施 政 報 告 》 公 布 食 環 署 和 各 負

責 部 門 會 進 一 步 加 快 審 批 食 肆 露 天 座 位 的 申 請 ， 同 時 亦 會 精 簡 程

序。在政務司副司長的領導下，食環署由二 零二六年四月一日起聯

同各負責部門採用新的「會審」機制和精簡程序處理食肆露天座位

申請，以便利營商。一如其他食物業牌照的申請安排，食環署接受

申請以電子方式提交，以便利業界和加快審批。  

 

新流程  

 

4 .    食 環 署 負 責 統 籌 及 審 批 食 肆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的 申 請 。 食 肆

牌 照 申 請 人 或 持 牌 人 須 向 食 環 署 遞 交 申 請 書 及 回 應 一 系 列 關 鍵 問

題，並提供列明範圍和面積的擬設露天座位設計圖則及相片 供各部

門考慮申請。食環署會徵詢地政總署、建築署╱屋宇署╱房屋局常

任秘書長辦公室獨立審查組、消防處、規劃署、民政事務總署及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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輸署的意見，以確保申請符合土地使用、樓宇安全、消防安全、規

劃、交通及衞生等各方面的準則，民政事務總署主要協助進行地區

諮詢。  

 

5 .    各部門會有 2 1 個曆日就申請提出反對意見；相關民政事

務處亦會在食肆附近進行地區諮詢。若沒有收到反對，即屬 簡單直

接個案，食環署會原則上批准該申請並發出發牌條件通知書，整 個

過程約需一個月。當申請人遵辦條件 (所需時間取決於申請人 )並報

告食環署後，食環署會進行核證視察，若結果滿意會隨即正式批准

申請。  

 

精簡程序  

 

6 .    各部門已簡化要求和流程，包括 ：  

 

( a )  部份申請無需增加廚房面積及洗手間設備；  

 

( b )  如 設 置 露 天 座 位 後 行 人 通 道 剩 餘闊度達三米以上 ，其申

請一般視作符合道路基本要求，無需逐一審議；及  

 

( c )  發展局／地政總署會設立露天座位的標準地租。  

 

地區諮詢  

 

7 .    地區諮詢的機制臚列如下：  

 

( a )  地區諮詢的覆蓋範圍一般為食肆的 2 5 米半徑範圍內，適

用於各類食肆；  

 

( b )  沒 有 公 眾 反 對 的 簡 單 直 接 個 案 ， 可 以 按 以 上 提 及 的 新 流

程 快 速 批 出 申 請 。 至 於 有 公 眾 反 對 的 個 案 ， 食 環 署 會 考

慮 施 加 較 嚴 格 的 預 設 限 制 條 款 ， 並 會 按 反 對 意 見 的 數 量

以不同方式處理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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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( i )  如 反 對 意 見 少 於 三 個 ， 食 環 署 會 以 傳 閱 文 件 方式徵

詢 相 關 區 議 會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， 在 沒 有 收到反

對的情況下，方會批准該申請；  

 

 ( i i )  如 反 對 意 見 達 三 個 或 以 上 ， 食 環 署 會 要 求 申 請人修

訂 申 請 及 提 出 改 善 方 法 ， 以 妥 為 處 理 反 對 意 見。食

環 署 只 會 在 申 請 人 已 處 理 全 部 或 大 部 分 反 對 意 見

後 ， 方 會 批 准 申 請 。 食 環 署 亦 會 以 討 論 或 傳 閱文件

方 式 徵 詢 相 關 區 議 會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委 員 會 的 意見。

審批這類個案的時間視乎個案實際情況而定。  

 

抽查機制及違規處理  

 

8 .    新流程推行的首年内，每批出 2 0 宗的露天座位申請後，

食環署便會隨機抽查其中不少於 2 5 %的獲批個案，並 會邀請相關部

門共同進行審核。如發現申請資料有誤或有違規情況，有關部門會

要 求 持 牌 人 在 指 定 時 限 內 糾 正 ， 否 則 會 撤 銷 其 露 天 座 位 許 可 。 另

外，如持牌人一年內三次違反露天座位的 持牌條件，有關部門亦會

撤銷其許可。  

 

徵詢意見  

 

9.   請委員備悉文件內容並提出意見。  

 

 

 

食物環境衞生署  

沙田區環境衞生辦事處  

二零二六年四月  

  


